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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年女性公共運具使用率為 18.0％，較男性高 7.4 個百分點 

依交通部「民眾日常使用運具狀況調查」結果顯示，去（100）年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民眾

平常日主要使用的運具，兩性皆以機車及自用小客車使用率最高，男性兩運具使用率合占

77.2％，較女性之 68.1％多出 9.1 個百分點。相對地，公共運具使用率方面，女性 18.0％
則較男性高 7.4 個百分點，其中又以市區公車及捷運使用率最高，分別為 7.9％及 5.0％。

就縣市公共運具使用率觀察，超過 1 成者僅 4 個縣市，且均集中於北部，以臺北市 37.7％
最高，基隆市及新北市 32.4％及 26.1％次之，桃園縣亦有 12.0％。 

 

項   目 時 間 統 計 數 說   明 

各

種

運

具

使

用

率 

私人機動運具合計 男 100 年 79.6％ 較 99 年 +1.8 個百分點 
  女 100 年 68.6％ 較 99 年 -0.1 個百分點 
 

機車 
男 100 年 48.3％ 較 99 年 +1.4 個百分點 

 女 100 年 48.6％ 較 99 年 -0.1 個百分點 
 

自用小客車 
男 100 年 28.9％ 較 99 年 +1.7 個百分點 

 女 100 年 19.5％ 較 99 年 +0.7 個百分點 
非機動運具合計 男 100 年 9.8％ 較 99 年 -2.0 個百分點 
  女 100 年 13.4％ 較 99 年 -0.5 個百分點 
公共運具合計 男 100 年 10.6％ 較 99 年 +0.2 個百分點 
  女 100 年 18.0％ 較 99 年 +0.6 個百分點 

 

運

具

別 

市區公車 
男 100 年 3.6％ 較 99 年 -0.4 個百分點 
女 100 年 7.9％ 較 99 年 +0.1 個百分點 

 捷運 
男 100 年 2.7％ 較 99 年 +0.2 個百分點 
女 100 年 5.0％ 與 99 年 相仿 

 
交通車 

男 100 年 1.6％ 較 99 年 +0.1 個百分點 
 女 100 年 1.5％ 較 99 年 +0.3 個百分點 
 

臺鐵 
男 100 年 1.0％ 較 99 年 +0.1 個百分點 

 女 100 年 1.4％ 較 99 年 +0.2 個百分點 
 

縣

市

別 

臺北市 
計 100 年 37.7％ 較 99 年 +0.1 個百分點 

 男 100 年 27.8％ 較 99 年 +1.9 個百分點 
 女 100 年 46.0％ 較 99 年 -1.9 個百分點 
 

基隆市 
計 100 年 32.4％ 較 99 年 +0.5 個百分點 

 男 100 年 23.8％ 較 99 年 +0.7 個百分點 
 女 100 年 41.2％ 較 99 年 +0.5 個百分點 
 

新北市 
計 100 年 26.1％ 較 99 年 +0.2 個百分點 

 男 100 年 15.8％ 較 99 年 -2.6 個百分點 
 女 100 年 35.4％ 較 99 年 +2.4 個百分點 
 

桃園縣 
計 100 年 12.0％ 較 99 年 +0.2 個百分點 

 男 100 年 10.1％ 較 99 年 -0.4 個百分點 
 女 100 年 14.0％ 較 99 年 +1.0 個百分點 

 

資料來源： 交通部「民眾日常使用運具狀況調查」。 
附    註： 含自行車及步行。 

除表列運具外，尚含計程車、免費公車（含復康巴士）、客運及其他。 
說    明： 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行，並透過網際網路系統同步發送，網址：www.stat.gov.tw 

 


